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玉红 市监 罚 〔 2020 〕 6 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注册号
	

	
	单位
	名称
	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

	
	
	注册号
	53040260051013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王志华

	违法行为类型
	销售假冒商品

	行政处罚内容
	广告费用500元的3倍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1500元（大写：壹仟伍佰元整），并责令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停止发布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0年2月6日


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玉红 市监 罚 〔 2020 〕 6 号
当事人： 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王志华）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530402600510139                                   
住所（住址）： 玉溪市红塔区玉溪得胜家居建材广场建材馆1FA1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王志华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35**************32                         
联系电话： 13*******82  其他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玉溪得胜家居建材广场建材馆1FA16号                                                       
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
2019年12月31日21时许，有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我局举报称：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开设的网店（网店地址：https://detail.1688.com/offer/607841107501.html）上销售的不锈钢三角阀商品的宣传用语为“永不漏水”，违法了《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要求我局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2020年1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到玉溪得胜家居建材广场建材馆1FA16号进行了现场检查，同时检查了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开设的网店，在该网店产品名称为“304不锈钢加厚角阀冷热通用三角阀”的详情页面有“放心 保用5年 永不漏水”、“热销产品 200000家庭的选择”等宣传用语，该产品近期售出4920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涉嫌发布虚假广告，我局于2020年1月8日立案调查。                                              
2020年1月9日，我局对该经营部负责人王志华进行了询问，王志华称：其经营部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开设的网店不是其实际经营着，也不是其实际控制着的，而是其的一个朋友费广仙在经营，也是由费广仙实际控制。费广仙告知其：网店上对不锈钢三角阀的宣传页上的“放心保用5年永不漏水”和“热销产品200000家庭的选择”是费广仙聘请美工人员制作好图片发布到阿里巴巴网站上的，制作费用200元、网站维护费用300元。关于“放心保用5年永不漏水”、“热销产品200000家庭的选择”的广告语，是费广仙从别的网站上照搬来的，没有数据作支撑。关于王志华是否同意过费广仙使用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的营业执照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开设网店，王志华称记不清是否同意过，但营业执照和王志华本人身份证扫描件是王志华传给费广仙的。王志华称：在执法人员到其经营部检查的第二天（1月8日）就联系费广仙将该网店进行了关闭。                           

调查认定的事实：

2019年，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开设的网店上的产品名称为“304不锈钢加厚角阀冷热通用三角阀”的详情页面发布“放心 保用5年 永不漏水”、“热销产品 200000家庭的选择”等宣传用语，该宣传用语系自行杜撰，没有统计资料、调查结果等信息作证明材料，该广告宣传页的制作费用、网站维护费用共计50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书证（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王志华身份证复印件），证明 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的主体资格、王志华的身份信息。                                                       
2.视听资料（现场检查照片6张、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开设的网店截图7张），证明 现场检查时、网店检查的实际直观状况。                                                     
3.当事人的陈述（王志华询问笔录），证明 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开设的网店经营及发布“放心 保用5年 永不漏水”、“热销产品 200000家庭的选择”等宣传用语的情况。                                  

4.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现场检查笔录），证明 执法人员当场检查发现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开设的网店经营及发布“放心 保用5年 永不漏水”、“热销产品 200000家庭的选择”等宣传用语的情况。                                                          
案件性质：

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开设的网店产品宣传页发布“放心 保用5年 永不漏水”、“热销产品 200000家庭的选择”等宣传用语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的；”。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构成发布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的规定给予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书证、物证及当事人陈述等所有证据，证据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印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发布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                                                     
王志华称：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开设的网店不是其实际经营着，也不是其实际控制着的，而是其的朋友费广仙在经营，也是由费广仙实际控制。但费广仙是王志华的朋友，费广仙也曾向王志华说过要使用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的资质开设网店，且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营业执照和王志华的身份证扫描件是王志华本人传送给费广仙的，可以排除费广仙恶意冒用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经营资格的情况，应对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行政处罚。   

根据《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违法案件查办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市监办发〔2019〕124号）六、“广告费用明显偏低和无法计算的认定规范：广告主在其店堂、自设网站、网页、微信等自媒体或社交媒体上自行设计、制作、发布违法广告的，如有证据证明属其本人或单位员工职务行为的，其广告费用应当综合考量其工作量、工资收入、网站建设和维护等相关费用进行合理计算，不宜简单认定为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广告费用明显偏低。” 本案中，王志华提交了该广告宣传页图片的制作费用收据，制作费用为200元。关于网站建设和维护费，自该网店开设以来至今一共交过3000元给阿里巴巴，应视为网站建设和维护费，但该网店一共销售有10个产品，发布虚假广告的产品仅有一个，平均承担后该广告违法的产品的网站建设和维护费应为300元。故应认定广告费用为500元。                                      

王志华在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后立即主动关闭了网店，主动消除或者减轻了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对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从轻或减轻处罚。                                        

处理意见及依据：

综上所述，本着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原则，该案违法行为未对社会造成明显危害，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执法人员开展调查工作，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现决定给予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广告费用500元的3倍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1500元（大写：壹仟伍佰元整），并责令红塔区正恒建材经营部停止发布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玉溪红塔支行（户名：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账号：53****************21，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秀山路44号​​​）。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救济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红塔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六个月内向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0年2月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贰 份， 壹 份送达，壹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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